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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让金石世苑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为了进一步聚焦主业，提升公司经营安全保障，为股东创造持续稳定回报，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拟将南通金石世苑酒店有限公司

（简称“金石世苑”）全部股权转让给公司董事、总经理陈昱含持股 99.9%的关

联方南通市益浩商务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南通益浩”）。 

经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独

立第三方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简称“万隆评估”）对金石世苑股权

的价值进行了评估，金石世苑 100%股权在基准日 2022 年 2 月 28 日的价值

33,327.95 万元，董事会决议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以上述评估值为交易对价出让金

石世苑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转让完成后，金石世苑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 

公司过去依靠金石世苑为公司房地产业务涉及酒店等业态的项目获取和开

发过程中的调研、评估等提供咨询服务，2020 年和 2021 年公司接受金石世苑提

供咨询服务交易金额分别为 1,238 万元、1,287 万元。在出让金石世苑后，董事

会决议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在价格不次于市场标准基础上继续使用金石世苑有关

服务，考虑业务规模缩减，预计 2022 年与金石世苑发生的有关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南通益浩为公司董事、总经理陈昱含持股 99.9%的公司，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出让金石世苑

股权及未来使用金石世苑服务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3、交易审议程序 

出让金石世苑股权的对价 33,327.95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经审计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 1.42%，2022 年与金石世苑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上限 1,000 万

元占公司 2021 年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 0.04%，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有关事项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

交易标准。为了更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决议将有关事项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董事会审议前已取得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2022 年 5 月 11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有关事项。关联董事陈锦石、陈昱含、辛琦、唐晓东、胡红

卫、曹永忠、施锦华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5 月 13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 时 报 》 、 《 证 券 日 报 》 及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独

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有关交易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南通市益浩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南通市崇川区 

法定代表人：陈昱含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02MA23AJY9X0 

成立时间：2020 年 11 月 24 日 

住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文峰街道桃园路 12 号 102 室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个人商务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市场营销策划；市场调

查（不含涉外调查）；图文设计制作；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主要股东：自然人陈昱含和周平平分别持有 99.9%和 0.1%股权。 

实际控制人：陈昱含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总经理陈昱含持有其 99.9%股权。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主要财务数据：暂无财务数据。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通金石世苑酒店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320684553752878Y 

成立时间：2010 年 3 月 22 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点：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常青路 188 号 

注册资本：34,376.76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孙兆刚 

公司经营范围：酒店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酒店日用品的销

售；会议服务；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庆典礼仪服务；

展览服务；摄影服务；以下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餐饮服务、卷烟零售、旅

馆服务。 

主要股东：公司持股 100%。 

权属情况：有关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1 年度 

（经审计） 
179,712.15 237,897.57 -58,185.42 32,804.33 -17,087.41 -17,116.63 

2022 年 2 月 

（未经审计） 
173,789.97 142,823.45 30,966.52 5,188.23 -3,218.96 -3,217.85 

注：2022 年 2 月，公司将对金石世苑 92,369.61 万元的债权转换为股权，其中 34,176.76

万元转换为金石世苑注册资本，58,192.86 万元转换为资本公积。转股完成后，金石世苑注

册资本由 200 万元增加到 34,376.76 万元，资本公积由 0 增加到 58,192.86 万元。 

业务情况：金石世苑主要经营格雷斯精选和金石商务两个酒店品牌，目前管

理酒店 30 家，其中上海 3 家、杭州 3 家、苏州 3 家、重庆 2 家、武汉 2 家，其

他 12 市 17 家。 

其他说明： 

公司不存在向金石世苑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其理财，以及其他占用上

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四、评估情况和交易定价 

本次交易价格参照金石世苑的评估值协商确定。经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公司聘请万隆评估对标的股权进行了评估。万隆评估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与公

司、公司主要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无关联关系。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22年 2 月 28日。评估范围为金石世苑的全部权益价值。 

本次评估方法选择资产基础法。资产基础法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

理评估企业表内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

方法，资产基础法的思路是任何一个投资者在决定投资某项资产时所愿意支付的

价格不会超过组建该项资产的现行成本。根据以上评估方法，评估得出的结果为： 

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22,852.18   22,852.18   -    0.00% 

非流动资产  146,560.37   146,730.45   170.08  0.12% 

    长期股权投资  -     -300.00   -300.00   

    固定资产  2,214.35   2,673.01   458.66  20.71% 

    在建工程  20.91   20.91   -    0.00% 

    使用权资产  113,945.08   113,945.08   -    0.00% 

    无形资产  84.16   95.57   11.41  13.56% 

    长期待摊费用  30,230.75   30,230.75   -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65.13   65.13   -    0.00% 

资产总计  169,412.55   169,582.63   170.08  0.10% 

流动负债  13,551.67   13,551.67   -    0.00% 

非流动负债  122,703.01   122,703.01   -    0.00% 

负债合计  136,254.68   136,254.68   -    0.0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33,157.88   33,327.95   170.07  0.51% 

根据评估结果，金石世苑 100%股权的价值 33,327.95 万元，出让金石世苑

100%股权对价确定为 33,327.95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关事项后，公司将与南通益浩签订合作协议，以

33,327.95 万元出让金石世苑股权。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完成股权变更，并于约定

的交割日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办理完成后 60 日内一次性支付

交易总对价。 

协议签订生效后，双方应按协议约定严格履行，若任一方不按协议约定的内

容履行义务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让金石世苑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交易

完成后金石世苑将变为公司关联方，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将为关联交易。交易完

成后公司与南通益浩和金石世苑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本次出让股权所得款项将主

要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本次交易

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对上市公司形成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 

七、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聚焦主业，提升经营安全保障，为股东创造持续稳定回

报。交易对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南通益浩为公司

关联方，不是失信责任主体，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目前本年度公司与南通益浩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0 万元，与中南控股

及其相关方累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之外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0 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过对本次拟进行关联交易的认真了解，公司向南通益浩转让南通金石世苑

股权有助于公司聚焦主业，提升公司经营安全保障。股权交易定价以独立第三方

专业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依据，透明公开。希望公司未来审议有关事项时，严

格执行各项规定，保证交易公平合理，避免关联方利用优势地位损害公司和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将有关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经过对本次拟进行关联交易的认真了解，我们认为公司向南通市益浩商务发

展有限公司转让南通金石世苑酒店有限公司股权有助于公司聚焦主业，提升经营

安全保障。股权交易定价以独立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依据，透明公

开，不侵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公司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征询

了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审议有关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过程合法合规。

同意将有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审核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3、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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